西安市阎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关于10批次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的

通告
现将涉及我区7家经营企业、1家餐饮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通告如下：
一、西安市阎良区希更蔬菜水果超市销售的不合格圆茄、生姜
（一）抽检基本情况
圆茄，不合格项目：噻虫胺，购进日期：2022年10月20日；生姜，不合格项目：吡虫啉，购进日期：2022年10月20日。

（二）处罚情况
经调查，该单位经营的不合格圆茄噻虫胺项目和生姜吡虫啉项目不符合GB31650-2019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》要求，检验结论为不合格。该单位的行为违反了《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五条第（二）项的规定。鉴于当事人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用农产品数量较少，违法所得较少，依据《陕西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》第十一条和《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五十条的规定，对该单位作出以下行政处罚：1.没收违法所得8元；2.罚款6000元。
二、西安市阎良区北屯李桥卫彬综合超市经营的不合格花生米

（一）抽检基本情况
不合格项目：酸价，购进日期：2022-09-25。
（二）情况说明

经调查，该单位经营的花生米酸价（以脂肪计）（KOH）项目不符合GB19300-2014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坚果与籽类食品）》要求，检验结论为不合格。该单位经营不合格花生米的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的规定。鉴于当事人销售的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花生米数量较少，违法所得较少，依据《陕西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》第十一条第（三）项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对该单位作出以下行政处罚：1、没收违法所得20元；2、罚款5000元。 
三、西安市阎良区福民粮油干菜店经营的不合格黑芝麻

（一）抽检基本情况
不合格项目：酸价，购进日期：2022-10-10。
（二）处罚情况
经调查，该单位经营的黑芝麻酸价（以脂肪计）（KOH）项目不符合GB19300-2014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坚果与籽类食品）》要求，检验结论为不合格。该单位经营不合格黑芝麻的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的规定。鉴于当事人积极配合案件调查，货值金额较小，且违法所得较少，依据《陕西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》第十一条第（三）项、《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（修订）第十一条第（三）项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对该单位作出以下行政处罚：1、没收违法所得64元；2、罚款5000元。

四、西安市阎良区军英粮油店经营的不合格白芝麻

（一）抽检基本情况
不合格项目：酸价，购进日期：2022-09-17。
（二）处罚情况
经调查，该单位经营的白芝麻酸价（以脂肪计）（KOH）项目不符合GB19300-2014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坚果与籽类食品）》要求，检验结论为不合格。该单位经营不合格黑芝麻的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的规定。鉴于当事人积极配合案件调查，货值金额较小，且违法所得较少，依据《陕西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》第十一条第（三）项、《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（修订）第十一条第（三）项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对该单位作出以下行政处罚：1、没收违法所得27元；2、罚款5000元。   

五、西安市阎良区阳光干菜调料店经营的不合格黑芝麻

（一）抽检基本情况
不合格项目：酸价，购进日期：2022-08-15。
（二）处罚情况
经调查，该单位经营的黑芝麻酸价（以脂肪计）（KOH）项目不符合GB19300-2014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坚果与籽类食品）》要求，检验结论为不合格。该单位经营不合格黑芝麻的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的规定。鉴于当事人积极配合案件调查，货值金额较小，且违法所得较少，依据《陕西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》第十一条第（三）项、《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（修订）第十一条第（三）项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对该单位作出以下行政处罚：1、没收违法所得32元；2、罚款5000元。

六、西安市阎良区荣老三香油坊经营的不合格白芝麻、黑芝麻

（一）抽检基本情况
白芝麻：不合格项目：酸价，购进日期：2022-09-04；

黑芝麻：不合格项目：酸价，购进日期：2022-09-04。

（二）处罚情况
经调查，该单位经营的白芝麻、黑芝麻酸价（以脂肪计）（KOH）项目不符合GB19300-2014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坚果与籽类食品）》要求，检验结论为不合格。该单位经营不合格白芝麻、黑芝麻的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的规定。鉴于当事人积极配合案件调查，货值金额较小，且违法所得较少，依据《陕西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》第十一条第（三）项、《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（修订）第十一条第（三）项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对该单位作出以下行政处罚：1、没收违法所得202元；2、罚款8000元。
七、西安市阎良区好老婆干菜店销售的不合格白花生米

（一）抽检基本情况
不合格项目：黄曲霉毒素 B₁，购进日期：2022-10-05。

（二）处罚情况
经调查，该单位经营的白花生米黄曲霉毒素 B₁项目不符合GB 2761-2017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》要求，检验结论为不合格。该单位销售不合格白花生米的行为违反了《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五条第（二）项的规定。鉴于当事人积极配合案件调查，货值金额较小，且违法所得较少，依据《陕西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》第十一条第（三）项、《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（修订）第十一条第（三）项和《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五十条的规定，对该单位作出以下行政处罚：1、没收违法所得12.85元；2、罚款5000元。

八、西安市阎良区九门火锅店加工使用的不合格筷子

（一）抽检基本情况
不合格项目：阴离子合成洗涤剂，加工日期：2022年12月19日。
（二）处罚情况
经调查，该单位加工使用的筷子阴离子合成洗涤剂(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)项目不符合 GB 14934-2016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(饮)具》要求，检验结论为不合格。该单位加工使用消毒不合格的餐饮具的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五十六条的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一百二十六条的规定，责令当事人限期改正，并给于当场警告处罚。

西安市阎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2023年1月18日  
（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）
